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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各項經費結報憑證佐證文件規定(109年 6月更新) 

 整體注意事項 

1. 無論補助款或自籌款，皆不可購置屬於財產類的物品。如隨身碟、櫃子、記憶卡、印表機…等。 

2. 非參與學程之旁聽學生，不得列入參訓學員名冊，亦不得支領經費；參訓學員亦不得有”非應屆畢業生”。 

3. 容易發生爭議之項目，例如影印費、材料費、學雜費等，除相關佐證資料外，也可增加用途說明。 

4. 各項活動日期與發票日期應符合；如果期間落差過大，請說明。 

5. 各項會議所產出的費用(例如:期末檢討會之出席費)，要附上辦理會議的相關資料。其他相似情形請比照辦理。 

6. 參訪相關費用、租車費：除單據外請附相關佐證資料，例如參訪公文、簽到單、照片等 

7. 除了職場體驗保險以外，其餘保險(勞、健保等)皆不得使用補助款支應。 

8. 膳雜費不得核銷。 

9. 所有的簽到表皆須詳述日期、舉辦時間、地點。 

10. 凡一張憑證中有同時使用到自籌款與補助款之經費，請使用支出分攤表說明經費來源及金額。 

11. 發票金額若高出實支金額，請於發票上註明實支金額並蓋章，例如發票為 5100元，計畫實支 5000元，請於發票上註明清楚。 

12. 各項經費運用，請檢視是否符合規定上限，例如行管費為總補助款之 10%、材料費以每人最高 600元、學雜費每人每小時 12元計算。 

13. 無論自籌款或補助款流用比率為 20％，各科目經費流用仍需符合該科目規定。例如，流用後，材料費每人最高仍為 600元，不得超過。 

14. 本計畫補助款須專款專用，自籌款亦同。 

序號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佐證文件資料 常見錯誤 

1 計畫主持人費 
應按月編列，每學程總額不得超過該學程

補助額度合計之百分之五。 

1.核定計畫書封面影本 

2.簽領單或匯款證明 
 

2 工作人員費 

應符合勞動部公告之當年度基本工資時薪

標準規定編列，每人每日以八小時為限且

每人每月以一百六十小時為上限，每學程

總額不得超過該學程補助額度合計之百分

之二十五。但校內編制人員不得請領。以

跨學程運用本項經費者，各學程間每人工

作時段不得重複，且每月不得超過基本工

資數額。 

1.工作人員名冊 

2.工作時段及詳細工作內

容 

1.以勞動部基本工資計算，不得超出或少於基本工

資。 

2.工作人員之保險不得以補助款請領，僅能用自籌

款支應，也不得放在工作人員項目中請用其他項目

支應。 

3.工作內容請詳述，工作內容盡量不要重複。 

3 出席費 限辦理計畫之期中、期末檢討、規劃分析 1.開會通知單 出席費限支用於辦理計畫之期中、期末檢討、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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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佐證文件資料 常見錯誤 

會議等專家學者出席費，每人每場次最高

2,000元。但校內編制人員不得請領。 

2.出席簽到單（建議亦請補

附會議紀錄） 

分析會議等專家學者出席費 

4 講師鐘點費 

補助專精課程或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外聘講

師每小時最高 2,000元，同課程同時段之

補助費應以之一名講師為限。 1.授課時間總表 

2.核定之授課師資名單 

1. 授課時間表以最終的課程表為準包含日期、課

程、授課老師、時數，請提供總課表，非單堂課表。 

2. 需搭配核定是否為計畫書內之核定內容，若非核

定內容要確定有無變更。 

3. 導師簽到冊若為雙師資，建議註記授課時數。 

4. 同一時段補助款請領人以一人為限。 

補助內聘講師每小時最高 1,000元，同課

程同時段之補助費應以之一名講師為限。 

5 學雜費 

限支用於教材、講義、文具紙張、郵資、

招訓宣導、印刷裝訂等，以每人每小時最

高 12元編列（不含職場體驗課程）。 

1.如為購置書籍，應檢附書

籍名稱及封面影本。 

2.如為印製講義或印刷裝

訂，檢附印製內容說明。 

1. 數量、單價請列清楚，並詳列購買清單。例如講

義共印製幾份。 

2.涉及學生人數的部分，數量應與參訓學員名冊的

人數一致。(若有計算老師的部分，也請說明清楚)  

3.影印費：附上樣本或照片 

4. 學雜費可核銷之項目：A4紙、紙張、影印紙。 

6 材料費 
限補助術科課程，支用於消耗性材料購置

等項目，每人最高 600元為上限。 

1.皆須參訓名冊 

2.課程名稱、購置材料圖樣

或照片及用途說明 

1.涉及學生人數的部分，數量應與參訓學員名冊的

人數一致。(若有計算老師的部分，可於現場說明) 

2. 材料費可核銷之項目：碳粉夾、墨水夾、CD與

DVD光碟片。[若已編列影印費，即無法編列碳粉夾

及墨水夾] 

3. 【材料費】不可核銷以下品名：USB (隨身硬碟)、

印表機、錄音筆、數位相機等財產類物品。 

7 場地費 
每日最高補助 6,000元，受補助單位以自

有場地辦理者，不予補助。 

活動內容相關資料（含活動

時間、地點、參加人員簽到

冊、活動流程、活動照片等） 

一日最高 6000元，半日最高 3000元，若有跨時段

(EX：10點~14點)，則可算 1日。 

8 交通費 

補助外聘講師到校授課、業界專家學者到

校出席會議及學校教師或工作人員拜訪本

計畫合作單位之交通往返所需經費，依大

眾運輸交通工具之票價補助，若因實際需

要需搭乘高鐵或飛機者，應檢據覈實報銷。 

1. 補助外聘講座到校授

課：授課時間表(需搭配核

定之授課師資名單) 

2. 業界專家學者到校出

席會議：會議紀錄、簽到表 

交通費請領須註明起始地，且須含領據及相關單據

（搭乘高鐵或飛機須檢附票根），請備註說明授課時

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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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佐證文件資料 常見錯誤 

3. 學校教師或工作人員

拜訪本計畫合作單位：合作

單位名稱、時間及地點 

9 租車費 每日每輛最高補助 10,000元。 

活動內容相關資料（含活動

時間、地點、參加人員名

冊、活動流程等） 

若車資當日超過 10,000元，剩餘支出請用自籌款支

應。 

10 保險費 

補助參訓學生於職場體驗期間之國內平安

保險、意外、傷害類別之險種，補助保險

額度每人最高 100萬元。 

核定之職場體驗執行日

期、保單及保險名冊 

1. 涉及學生人數的部分，數量應與參訓學員名冊的

人數一致。 

2. 除了保險收據，請一併提供要保書。 

11 優秀學員獎勵 

參訓學員成績為該學程全程參訓者前 3名

以內，由學程自訂獎勵金額，每學程總額

不得超過該學程補助額度合計之 3%。但學

程人數未達 15人者，本項目經費不得支

領。 

1.全程參訓者全體成績單 

2.表列前 3名全程參訓學

員，並由學程計畫主持人簽

章 

第二期款才可核銷 

12 訓後就業服務費 

1.編列金額方式以參訓學員人數乘以

2,000元為上限。 

2.受補助單位辦理就業輔導諮詢、就業輔

導講座。但不得以校內編制人員簽領清冊

做為原始憑證。 

1.辦理相關就業輔導工作

或活動相關資料（含活動時

間、地點、參加人員名冊、

活動流程、照片等） 

2.職場體驗合作單位提供

專業指導之人員名冊、課程

或其他內容資料 

可核銷的項目：例如訪視時所產生之交通費、誤餐

費，或者學校舉辦就業博覽會與就業輔導相關活動

時產生之場地費、出席費、茶點等費用。 

13 宣導費 
受補助單位運用於計畫宣導或招生宣導，

編列金額以每學程二萬元為上限。 
需檢附宣導相關資料 

108學年起方可適用，可核銷項目： 

(1)摺頁、海報、布條、宣導品、印製費等（需註明

補助計畫：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補助

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2)餐費(招生說明會延誤所產生的餐費，每人最高

100元，會議必須兩個小時以上，上午需超過中午

12點 10分，下午需超過晚上 6點 10分，例：上午

10點~12點 10分、下午 4點~6點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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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佐證文件資料 常見錯誤 

(3)場地費(招生說明會所租借的場地，學校自有場

地不予補助) 

(4)租車費(需搭乘交通工具至合作廠商辦理相關招

生宣導作業，車資最高一天一輛 10,000元) 

14 課程設計費 
受補助單位透過專家諮詢或會議討論等方

式設計符合訓練內容之費用。 

辦理相關會議資料（含時

間、地點、參加人員名冊、

活動流程及照片等） 

108學年起方可適用，可核銷項目： 

(1)出席費(校內編制人員不得請領，需與開課前辦

理，佐證資料需附上會議紀錄，會議紀錄需說明課

程內容、設計理念及預期效益) 

(2)印製費(會議所印製的相關資料) 

(3)餐費(會議延誤所產生的餐費，每人最高上限100

元，會議必須兩個小時以上，上午需超過中午 12點

10分，下午需超過晚上 6點 10分，例：上午 10點

~12點 10分、下午 4點~6點 10分) 

(4)場地費(會議所租借的場地，學校自有場地不予

補助) 

15 行政管理費 為上開各項費用總和 10%為上限。 
1.支出項目清單及收據。 

2.支出分攤表。 
 

備註： 

1. 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分署轉請審計部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

明原因及處理情形，亦須函報分署轉請審計部同意。 

2. 經費支用標準需符合「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行注意事項」規定。 


